关于开展2017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推荐工作的通知
沪科〔2017〕105号
各有关单位和专家：
[bookmark: _GoBack]为做好2017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根据《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市政府令第95号）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实施细则》（沪科〔2013〕9号）的规定和要求，现将2017年度推荐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工作重点
发挥科技奖励的引导和激励作用，鼓励原始创新，鼓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企业牵头的创新，鼓励产学研结合的协同创新。
2、 推荐要求
	1、奖励类别
	本年度推荐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的类别包括：科技功臣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国际科技合作奖。
2、推荐对象
	在本市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科技创新活动中，形成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及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国籍、户籍不限）、法人。
3、评审分组、范围与条件
	不同奖励类别的评审分组、范围与条件详见《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实施细则》和《2017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可在“上海科技奖励”网www.shjlb.org.cn查阅或下载）。
4、推荐自然科学奖项目所提交的论文、专著必须公开发表2年以上（限2015年1月31日前发表）。
5、推荐技术发明奖项目的核心技术必须已取得授权发明专利，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且整体技术应用必须达2年以上（限2015年1月1日前应用）。对于产学研合作的项目，要提供有效的前期合作证明材料，如专利转让合同、出资证明、合署论文等。反映成果经济效益的材料必须能说明本发明成果产生的直接效益及其计算依据，而非企业的整体效益或间接效益。
6、推荐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其整体技术应用必须达2年以上（限2015年1月1日前应用）。土木工程类项目的相关工程必须投入使用，且工程验收通过达2年以上（限2015年1月1日前验收）。与该工程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也必须在整体工程验收通过2年后才可报奖。
7、特别重大的自主创新成果，可以推荐特等奖。每年各奖励类别（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特等奖授奖项目最多为1项。凡推荐特等奖的项目需要附有三位本领域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推荐意见（相关意见将在必要范围内进行公示）。
8、同一人不能两次或两次以上作为项目的前三完成人参加本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申报。
9、上一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前三完成人不能作为本年度推荐项目的前三完成人。
10、对于申报本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允许申报单位选择等级志愿，形式审查通过后，不再允许主动撤回。当所选可接受的奖励等级高于评审建议授奖等级时，该项目不予授奖。
11、以往年度初评通过，但自行要求撤回的项目，自撤回年度起，须隔至少2年才可再次推荐。
12、凡申报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项目（科普项目除外），必须已办理相关科技成果登记手续（《科技成果登记指南》详见"上海科技奖励"网www.shjlb.org.cn）。
13、推荐资格
单位推荐：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区政府、集团公司以及其他市科委认定的具有推荐资格的主管部门或单位作为推荐部门和单位负责推荐本部门、本辖区、本单位所辖的组织和个人完成的项目；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汇总推荐资料，按规定程序推荐；各类企业、自然人、原国家部委所属的在沪企事业单位，可由所在区推荐。
专家推荐：项目可由三位本领域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或上海市科技功臣奖获奖人共同推荐，也可由一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推荐。
14、 推荐公示
	凡推荐申报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必须于申报前在第一完成单位进行公示。公示可采用张榜或网络形式，公示时间不少于一周，公示内容见《2017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完毕后方可推荐。第一完成单位将公示内容和公示结果报推荐单位，由推荐单位将公示结果汇总情况以书面报告形式提交。
	经形式审查合格的项目，将在“上海科技奖励”网进行公示。
三、推荐材料
各单位于2017年4月1日起可登录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管理业务平台（http://www.jlb.sh.cn/xmsb）填报。推荐单位的推荐号和校验码另行发放，申报单位的推荐号和校验码向所属推荐单位申请。材料要求如下：
1、不同奖励类别的项目采用不同格式的推荐书。推荐书须认真填写，重点突出项目的主要发现、发明或者技术创新内容，以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但不得涉及保密内容。
2、推荐材料包括：书面推荐材料1套（推荐书和附件材料原件的合订本）；推荐书主件及附件的电子文档通过网上提交。科普作品必须提供出版的最新版本科普图书、影视音像制品3套。
3、请各推荐单位、推荐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认真审核，出具书面推荐意见，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或由推荐人本人真实签名。
四、推荐时间与材料送交地点
1、为了保障网络推荐工作的顺利进行，按单位分类确定各推荐单位网络推荐截止时间，具体要求如下：
　　（1）市政府委办局、集团公司、学会协会、专家的网络推荐工作截止日期为2017年5月2日。
　　（2）区县政府、中科院上海分院、上海科学院的网络推荐工作截止日期为2017年5月3日。
2、书面推荐材料受理时间：2017年5月4日至5月5日，每日上午8:30-11:30和下午13:00-17:00。
3、推荐材料受理单位与地点：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公室（中山西路1525号技贸大厦1208室），邮编：200235，联系电话：64690016、54259532、54259713，联系人：包豫、史进、窦海青。
请各推荐单位和推荐人在上述期限内，集中向推荐材料受理单位按规定要求送交有关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五、其它事项
　　1、各专业评审组会议评审时，部分项目可能需要参加远程电话答辩，参加答辩的完成人应及时做好有关答辩的准备工作。
2、推荐申报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特此通知。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7年3月20日

